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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福达股份 股票代码：603166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股票将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根据统计

，

2009

年至

2013

年

，

对于在沪市新股上市首日买入金额

在

10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

，

在新股上市后的第六个交易日出现亏损的账户数量占比超过

50%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

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

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第一节 重要声明和提示

一

、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二

、

本次发行前股东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39

，

000

万股

，

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4

，

350

万股流通股

，

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3

，

350

万股

。

上述股份均为流通股

。

控股股东福达集团

、

实际控制人黎福超及其近亲

属股东黎锋

、

黎海

、

黎莉

、

黎宾

、

黎桂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

其他股东吕桂莲

、

黄铁锋等

42

人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在本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黎福超

、

吕桂莲

、

黄铁锋

、

王长顺

、

张武

、

连漪

、

李刚

、

石广文

、

黄桂霞承诺

：

在担任股份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

；

在股份公司上市后不再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

，

自离职之日起半年内

，

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

、

实际控制人黎福超

，

以及除公司实际控制人黎福超外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并在本公司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吕桂莲

、

黄铁锋

、

王长顺

、

张武

、

连漪承诺

：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

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若公司股票在

本次发行上市后有派发现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发

行价格应相应进行除权

、

除息调整

。

若股份锁定承诺主体未按照上述减持价格实施减持

，

未履行承诺相关主体应向公司支

付现金补偿

，

补偿金额为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差额与减持数量的乘积

。

若股份锁定承诺

主体在锁定期内减持公司股票

，

未履行承诺主体应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

补偿金额为锁定

期内减持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

。

上述承诺不因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

三

、

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

一

）

公司股价稳定预案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

主要内容如

下

：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在满足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对回购

、

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规定的

前提下

，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

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

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

公司

、

控股

股东

、

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采取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

，

具体如下

：

1

、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董事会送达增持公

司股票书面通知

，

通知至少包括控股股东拟增持股份数量

、

增持价格或价格区间

、

增持期

限

、

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

在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

公司控股股东可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

公司控股股东在增持计划按期实

施后或增持计划终止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董事会书面送达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或增持计划

终止情况通告

，

通告至少包括控股股东已增持股份数量

、

增持股价价格区间或增持计划终

止情况等

。

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承诺

，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

份

。

控股股东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其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现金分红

额的

20%

，

连续十二个月内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股份总额的

2%

。

2

、

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董

事会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

，

通知至少包括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股份数

量

、

增持价格或价格区间

、

增持期限

、

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

在公司股票收盘价

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可终

止实施增持计划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计划按期实施后或增持计划终止

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董事会书面送达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或增持计划终止情况通告

，

通告至

少包括已增持股份数量

、

增持股价价格区间或增持计划终止情况等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实施增持

公司股份

。

连续十二个月内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资金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

度在公司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及公司对其现金股利分配总额

（

税后

）

之和的

20%

。

若上述期间内存在

N

个交易日限制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

，

则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相应期限顺延

N

个交易日

。

3

、

公司回购股份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若公司控股股东

、

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未向公司董事会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

，

公司董事会将在上述送达通知事项期满

后

10

个交易日内制定公司回购公司股票的预案

，

并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

批

/

备案程序

（

如需

）

后实施

，

且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

预案包括回购股份数

量

、

回购价格或价格区间

、

回购实施期限

、

回购股份的处理

、

回购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回购所

需资金的来源

、

回购对公司股价的影响等内容

。

在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

公司可终止实施回购计划

。

公司在公告回购公司股票预案后

3

个月内实施回购公司股份

。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公司股

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

，

连续十二个月

内回购比例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股份总额的

2%

。

4

、

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时

，

将停止实施股价

稳定措施

。

5

、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

，

公司应将稳定股价

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

（

二

）

与公司股价稳定预案相关的承诺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在满足监管机构及交易所对回购

、

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规定的前

提下

，

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最近

一期审计基准日后

，

因利润分配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增发

、

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

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

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

，

控股股东

、

非

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承诺履行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

具体如下

：

1

、

控股股东的承诺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福达集团向公司董事会送达增持公司股

票书面通知

。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

，

参照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增持公司

股份

，

福达集团单次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其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现金分

红额的

20%

，

连续十二个月内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股份总额的

2%

。

在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

福达集团有

权利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

福达集团将在增持计划按期实施后或增持计划终止后

2

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董事会书面送达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或增持计划终止情况通告

。

2

、

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董

事会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

。

自应采取稳定股价措施之日起

3

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

份

。

连续十二个月内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资金金额不低于上一年度在公司

领取的税后薪酬总额及公司对其现金股利分配总额

（

税后

）

之和的

20%

。

在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

公司非独立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可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

公司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计划按期

实施后或增持计划终止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董事会书面送达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或增持计

划终止情况通告

。

若上述期间内存在

N

个交易日限制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

，

则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相应期限顺延

N

个交易日

。

（

三

）

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及其他约束

1

、

相关主体未履行有关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控股股东

、

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未按照承诺内容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

面通知

，

或控股股东

、

非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后

，

未按照

通知增持公司股票

，

相关约束措施如下

：

（

1

）

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主体应在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

，

并说明原因和补救措施

；

（

2

）

公司及时进行公告

，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主体关于上述承诺的履

行情况以及未履行承诺相应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

（

3

）

公司董事会实施回购股票计划

；

（

4

）

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主体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

补偿金额为相关主体最低增持金额

；

（

5

）

公司停止向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主体发放现金分红

，

并以现金分红作为履约担保

，

直

至其已采取相应股价稳定措施或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

（

6

）

公司董事会为未履行承诺的相关主体持有的公司股票办理锁定手续

，

直至其已采取

相应股价稳定措施或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

2

、

其他约束

上市后三年内

，

如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变更

，

则公司新聘任的董事

、

高级

管理人员亦要履行上述义务

，

且须在公司正式聘任之前签署与本议案相关的承诺函

，

否则

不得聘任为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四

、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文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

，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公司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

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

，

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回购价格为二级市场价格

，

且不低于

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

若公司股票有派发现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回购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份

，

且发行价格

将相应进行除权

、

除息调整

）。

本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

、

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承诺

，

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

响的

，

本人将利用控股股东

（

或实际控制人

）

地位促成发行人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

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五个工作日内

，

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予以公告

，

依法购回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本公司股东发售的原限售股份

，

回购价格为二级市场价格

，

且不低于发行价

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

若公司股票有派发现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

、

除息事项的

，

回购的股份包括原限售股份及其派生股份

，

且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

、

除息调整

）。

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承诺

，

若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承诺

，

若因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履行勤

勉尽责义务

，

导致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

，

经司法机关生效判决认定后

，

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因此遭受的相关损失

。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德恒律师承诺

，

若因发行人律师未能依照适用的法律

、

法规

、

规

范性文件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尽责的履行法定职责

，

导致德恒律师为桂林福达首次公开

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及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导致桂林福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

，

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

经司法机关生效判决认定后

，

德恒律师将依法承担责任并赔偿投资者损失

。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华普天健承诺

，

若因发行人会计师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

勉尽责

，

导致华普天健所制作

、

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

认定后

，

华普天健将本着积极协商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自行并

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

可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

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

五

、

公开发行前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次发行前

，

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福达集团和黎福超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后

，

其在锁定期满后可根据需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

大宗交易

系统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

福达集团和黎福超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

排如下

：

（

一

）

公司控股股东福达集团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

福达集团持有公司

86.67%

的股权

，

其在发行人上市后持有

、

减持本公司股票的

意向如下

：

1

、

在福达集团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若公司股票有

派发现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减持价格底价将相应

进行除权

、

除息调整

）。

2

、

福达集团所持发行人股份在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控制的企业范围内转让不视为减持

，

股份受让方继续履行福达集团做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相关承诺及义务

。

（

二

）

公司第二大股东黎福超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

黎福超持有公司

5.13%

的股权

，

其在发行人上市后持有

、

减持本公司股票的意向

如下

：

在黎福超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

，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若公司股票有派发

现金股利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配股等除权

、

除息事项的

，

减持价格底价将相应进行

除权

、

除息调整

）。

（

三

）

减持应履行的公告义务

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福达集团和黎福超承诺

，

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

日通过发行人公告减持计划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

划公告后六个月

，

减持期限届满后

，

若拟继续减持股份

，

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

告

。

（

四

）

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福达集团或黎福超未按照上述减持价格实施减持

，

未履行承诺相关主体应向公司支

付现金补偿

，

补偿金额为减持价低于发行价的差额与减持数量的乘积

。

若福达集团或黎福

超以超出上述减持计划的限额实施减持

，

未履行承诺相关主体应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

补

偿金额为当年减持股份超过承诺最高减持股份部分的所得收益

。

未履约主体以其持有公司

股份所获得的现金分红作为履约担保

。

六

、

保荐机构及律师服务机构关于相关责任主体的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

相关责任主体的承诺文件已经相关责任主体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

，

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合法

、

合理

，

失信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

发行人律师德恒律师认为

，

相关责任主体作出承诺的程序

、

所承诺内容以及约束措施

合法

、

合规

。

七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说明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

、

2014

年

1-6

月的利润表和现金流

量表

，

上述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情况较为稳定

。

2014

年

1-9

月

，

公司实现收入

92

，

214.64

万元

，

同比上升

4.29%

；

实现净利润

7

，

561.63

万元

，

同比下降

12.23%

。

预计

2014

年

1-12

月业绩较上

年同期无重大变化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

一

）

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

与格式指引

》（

2013

年修订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的基本情况

。

（

二

）

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简称

“

本次发行

”）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

可

【

2014

】

1061

号

”

文件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

三

）

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

自律监管决定书

【

2014

】

656

号文

”

批准

。

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简称

“

福达股份

”，

股票代码

“

603166

”。

本

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的合计

4

，

350

万股股票将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起上市交易

。

二

、

股票上市概况

1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

上市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7

日

3

、

股票简称

：

福达股份

4

、

股票代码

：

603166

5

、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43

，

350

万股

6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

4

，

350

万股

，

不实施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7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的股票数量

：

4

，

350

万股

8

、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

第一节 重要声

明与提示

”。

9

、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

第一节 重要声

明与提示

”。

10

、

本次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11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2

、

上市保荐机构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 G U I L I N �F U D A �C o .

，

L t d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9

，

000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法定代表人

：

黎福超

公司住所

：

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东侧

经营范围

：

从事汽车零部件和部件系统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

技术服务

；

商务服务

。 （

凡涉及许可证

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主营业务

：

发动机曲轴

、

汽车离合器

、

螺旋锥齿轮等汽车零部件的研发

、

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

：

C 36

“

汽车制造业

”

电话号码

：

0773- 3681 00 1

传真号码

：

0773- 3681 002

电子邮箱

：

fo t o @ g l fo t o .cn

董事会秘书

：

黄铁锋

二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持股情况

（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1

黎福超 董事长

、

总经理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2

吕桂莲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3

黄铁锋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4

张武 董事

、

副总经理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5

连漪 董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6

秦联 董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7

廖抒华 独立董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8

丘树旺 独立董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9

肖岳峰 独立董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1 0

李刚 监事会主席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1 1

石广文 监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1 2

黄桂霞 监事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1 3

王长顺 副总经理

20 1 4

年

1

月

5

日至

20 1 7

年

1

月

4

日

（

二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合计占本

次发行后的比

例

持有债券情况

直接 间接

1

黎福超

2, 000 .00 33, 664.80 82.27% -

2

吕桂莲

455 50 .7 1 .1 7% -

3

黄铁锋

1 32.6 33.8 0 .38% -

4

张武

39 - 0 .09% -

5

连漪

39 - 0 .09% -

6

李刚

58.5 - 0 .1 3% -

7

石广文

1 1 .7 - 0 .03% -

8

黄桂霞

1 9 .5 - 0 .04% -

9

王长顺

1 1 7 - 0 .27% -

三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福达集团持有本公司

33

，

8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86.67%

，

是公司主要发起人股

东和控股股东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注册资本

：

1 0

，

000

万元

成立日期

：

1 997

年

7

月

1 0

日

公司住所

：

桂林市西城工业区

（

机场路边

）

法定代表人

：

黎福超

营业执照号码

：

450322000000886

经营范围

：

机械制造

，

股权投资

，

酒店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凭有效资质证开展经营活动

） ，

国家允

许经营的进出口贸易

。 （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黎福超持股

99%

，

德和投资持股

1 %

。

（

二

）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黎福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

，

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5.13%

，

同时还持有福达集

团

99.00%

的股权

，

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其基本情况如下

：

黎福超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58

年生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

高级工程

师

。

曾任广西桂林汽车零部件总厂厂长

、

桂林福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

曾被授予广西

壮族自治区劳动模范

、

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企业家

、

桂林市劳动模范

、

桂林市十佳优秀企业

家

、

广西十佳企业家

，

并担任桂林市人大代表

、

广西政协委员

、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

席

。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福达集团董事长

。

四

、

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备注

持股数量

（

万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

股

）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

、

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福达集团

33, 800 .00 86.67% 33, 800 .00 77 .97%

36

个月

-

黎福超

2, 000 .00 5.1 3% 2, 000 .00 4.61 % -

黎锋

507 .00 1 .30% 507 .00 1 .1 7% -

黎海

1 63.80 0 .42% 1 63.80 0 .38% -

黎莉

1 63.80 0 .42% 1 63.80 0 .38% -

黎宾

1 63.80 0 .42% 1 63.80 0 .38% -

黎桂华

47 .50 0 .1 2% 47 .50 0 .1 1 % -

本次发行前公司其

他

42

名股东

2, 1 54 .1 0 5.52% 2, 1 54 .1 0 4 .97% 1 2

个月

-

合计

39, 000 .00 1 00 .00% 39, 000 .00 89.97% - -

二

、

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4 , 350 .00 1 0 .03% - -

合计

- - 4 , 350 .00 1 0 .03% - -

三

、

外资股

无

- - - - - -

合计

- - - - - -

总合计

39, 000 .00 1 00 .00% 43, 350 .00 1 00 .00% -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公司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公司股东户数为

39

，

296

户

，

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1

桂林福达集团有限公司

33

，

800 .00 77 .97%

2

黎福超

2

，

000 .00 4.61 %

3

黎锋

507 .00 1 .1 7%

4

吕桂莲

455.00 1 .05%

5

谢燕芳

237 .90 0 .55%

6

宋志华

1 79.40 0 .4 1 %

7

黎莉

1 63.80 0 .38%

7

黎海

1 63.80 0 .38%

7

黎宾

1 63.80 0 .38%

1 0

黄铁锋

1 32.60 0 .31 %

1 0

刘权

1 32.60 0 .31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4

，

350

万股

，

公司不实施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二

、

发行价格

：

5.80

元

/

股

三

、

每股面值

：

人民币

1.00

元

四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

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1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5

，

230.00

万元

。

2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出具了

“

会验字

【

2014

】

3182

号

”《

验资报告

》。

六

、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

每股发行费用

序号 项目 金额

（

万元

）

1

保荐

、

辅导与承销费用

2

，

393.63

2

审计及验资费

7 1 8.58

3

律师费

1 72.36

4

发行登记费

1 04 .58

5

信息披露及印刷费

355.92

发行费用合计

: 3

，

745.07

每股发行费用

0 .86

元

/

股注

注

：

每股发行费用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

、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

：

21

，

484.93

万元

八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2.10

元

/

股

（

根据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后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九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0.29

元

/

股

（

根据

2013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十

、

发行后市盈率

：

20.00

倍

（

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

）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中已披露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

、

2014

年

1-6

月的利润表及现金

流量表

，

上述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会审字

[2014]

258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需再次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本公司

2014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项目

20 1 4

年

9

月

30

日

20 1 3

年

1 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

（

元

）

1

，

045

，

867

，

1 98.66 1

，

087

，

668

，

889.7 1 - 3 .84%

流动负债

（

元

）

1

，

498

，

437

，

843.45 1

，

498

，

342

，

1 93.58 0 .0 1 %

总资产

（

元

）

2

，

798

，

300

，

048.08 2

，

747

，

767

，

1 70 .25 1 .8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773

，

387

，

338.93 697

，

77 1

，

056.0 1 1 0 .8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1 .98 1 .79 1 0 .84%

项目

20 1 4

年

1 - 9

月

20 1 3

年

1 - 9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总收入

（

元

）

922

，

1 46

，

392.79 884

，

21 7

，

61 1 .87 4 .29%

营业利润

（

元

）

72

，

532

，

253.68 92

，

554

，

953.55 - 21 .63%

利润总额

（

元

）

88

，

979

，

602.77 1 0 1

，

984

，

537 .07 - 1 2.7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5

，

61 6

，

282.92 86

，

1 52

，

800 .64 - 1 2.2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

元

）

60

，

628

，

51 4 .23 77

，

424

，

1 37 .77 - 21 .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1 9 0 .22 - 1 2.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 .1 6 0 .20 - 21 .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 0 .28% 1 2.79% - 2.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

8.24% 1 1 .50% - 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50

，

285

，

888.75 1 39

，

1 53

，

834.91 79.8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0 .64 0 .36 79.86%

注

：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

二

、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2014

年

1-9

月

，

公司整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

，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

原材料的采购规模

及价格

、

主要产品的产销规模及价格较上年同期无重大变化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总资产及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1.84%

和

10.84%

。

2014

年

1-9

月

，

公司营业收入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

2014

年

1-9

月

，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

7

，

561.63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23%

，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6

，

062.85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21.69%

，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福达锻造所从事的

“

年产

10

万吨精密锻件建设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

在

2014

年初

建成完工

，

相应增加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

并且原本在在建工程核算的资本化利息转为费用

化

，

增加了公司的财务费用

。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三

、

2014

年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

2014

年的营业收入

、

净利润与上年相比无重大变化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

月内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桂林临桂支行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

。

本次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出具承诺

：

在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签订前

，

未获得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书

面同意

，

其将不接受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

二

、

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1

、

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2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3

、

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

、

销售

、

借款等商务合同外

，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本公

司的资产

、

负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

4

、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

且没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5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6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7

、

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

8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9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10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11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12

、

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

13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

座

2- 6�

层

电话号码

：

0 1 0 - 66568888

传真号码

：

0 1 0 - 8357 1 428

保荐代表人

：

谭志琪

、

李伟

联系人

：

谭志琪

、

霍岩

、

周凯

、

潘蔚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A

股股

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发行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6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资产

20 1 4

年

9

月

30

日

20 1 3

年

1 2

月

31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 1 4

年

9

月

30

日

20 1 3

年

1 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1 83 , 407 , 824.62 209, 843, 694.77

短期借款

894, 800 , 000 .00 947 , 000 , 000 .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23, 509, 420 .66 1 1 2, 237 , 850 .61

应付票据

402, 507 , 430 .87 302, 337 , 803.7 1

应收账款

329, 079, 924.62 329, 1 42, 30 1 .85

应付账款

1 1 1 , 7 1 5 , 1 66.97 1 47 , 703, 0 1 1 .77

预付款项

1 21 , 1 95 , 7 1 2.46 89, 931 , 1 32.40

预收款项

1 , 994 , 1 69.79 2, 470 , 572.91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1 5 , 998, 1 24 .25 1 3 , 048, 594.68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1 2, 941 , 832.70 1 1 , 906, 744.85

其他应收款

1 9 , 1 56 , 968.42 1 0 , 450 , 531 .09

应付利息

2, 006, 765.4 1 2, 1 54 , 966.24

存货

30 1 , 1 02, 533.34 257 , 1 4 1 , 437 .55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1 3 , 974 , 353.46 1 1 , 720 , 499.42

其他流动资产

68, 4 1 4 , 81 4 .54 78, 921 , 941 .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2, 500 , 000 .00 60 , 000 , 000 .00

流动资产合计

1 , 045, 867 , 1 98.66 1 , 087 , 668, 889.7 1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 , 498, 437 , 843.45 1 , 498, 342, 1 93.58

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负债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20 1 , 500 , 000 .00 20 1 , 500 , 000 .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25, 633, 21 2.05 40 , 000 , 000 .00

长期股权投资 专项应付款

70 , 642, 91 1 .52 70 , 642, 91 1 .52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1 , 377 , 21 8 , 740 .69 1 , 274 , 545, 379.05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241 , 1 81 , 1 68.96 252, 225, 31 7 .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8, 698, 742.1 3 239, 51 1 , 009.1 4

工程物资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6, 474 , 865.70 551 , 653, 920 .66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2, 024 , 91 2, 709.1 5 2, 049, 996, 1 1 4 .2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

：

无形资产

1 23 , 21 3 , 1 47 .1 1 1 1 9 , 006, 1 58.39

实收资本

390 , 000 , 000 .00 390 , 000 , 000 .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3, 723, 300 .00 3, 723, 300 .00

商誉 减

：

库存股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30 , 957 , 667 .29 30 , 957 , 667 .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 732, 1 90 .62 2, 981 , 262.73

未分配利润

348, 706, 37 1 .64 273, 090 , 088.72

其他非流动资产

7 , 087 , 602.04 1 1 , 340 , 1 63.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 , 752, 432, 849.42 1 , 660 , 098, 280 .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3, 387 , 338.93 697 , 77 1 , 056.0 1

资产总计

2, 798, 300 , 048.08 2, 747 , 767 , 1 70 .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 798, 300 , 048.08 2, 747 , 767 , 1 70 .25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合 并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 1 4

年

1 - 9

月

20 1 3

年

1 - 9

月

一

、

营业收入

922, 1 46, 392.79 884 , 21 7 , 61 1 .87

减

：

营业成本

652, 633, 80 1 .29 61 8 , 550 , 1 27 .6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 976, 254.64 4 , 844 , 351 .86

销售费用

36, 937 , 991 .81 35, 840 , 228.27

管理费用

81 , 836, 031 .96 80 , 928, 51 5 .70

财务费用

70 , 31 8 , 461 .05 47 , 075, 648.35

资产减值损失

4, 91 1 , 598.36 4 , 423, 786.54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

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填列

）

72, 532, 253.68 92, 554 , 953.55

加

：

营业外收入

1 6 , 641 , 91 2.1 8 1 0 , 457 , 736.1 5

减

：

营业外支出

1 94 , 563.09 1 , 028, 1 52.63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88, 979, 602.77 1 0 1 , 984 , 537 .07

减

：

所得税费用

1 3 , 363, 31 9 .85 1 5 , 831 , 736.43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75, 61 6 , 282.92 86, 1 52, 800 .64

五

、

其他综合收益

六

、

综合收益总额

75, 61 6 , 282.92 86, 1 52, 800 .64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合 并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20 1 4

年

1 - 9

月 项目

20 1 4

年

1 - 9

月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 90 , 576, 063.1 6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 1 20 , 452, 81 5 .0 1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 693, 1 74 .37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现金流入小计

1 , 1 27 , 1 45, 989.38

现金流出小计

1 90 , 576, 063.1 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 88, 349, 923.1 3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55, 877 , 645.47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 1 2, 453, 948.32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 , 87 1 , 766.0 1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73, 205, 402.5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 656, 740 .83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现金流出小计

876, 860 , 1 00 .63

现金流入小计

773, 205, 40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 , 285, 888.7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839, 61 2, 777 .46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58, 445, 579.22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

、

利润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943, 396.22

取得投资收益所到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899, 00 1 , 752.9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1 50 , 679.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 25, 796, 350 .4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4, 932.1 5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 075, 461 .03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63, 855, 452.63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 06 , 058, 943.80

现金流入小计

2, 226, 1 40 .03

六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42, 203, 491 .1 7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资产

20 1 4

年

9

月

30

日

20 1 3

年

1 2

月

31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 1 4

年

9

月

30

日

20 1 3

年

1 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34, 1 27 , 852.1 7 35, 648, 1 73.05

短期借款

31 3 , 000 , 000 .00 341 , 800 , 000 .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收票据

9, 672, 91 7 .00 31 , 1 84 , 730 .00

应付票据

60 , 435, 000 .00 86, 1 23, 406.00

应收账款

1 1 4 , 076, 773.80 1 08, 21 7 , 484.64

应付账款

41 , 554 , 87 1 .48 73, 273, 422.82

预付款项

1 4 , 051 , 852.1 7 2, 959, 549.47

预收款项

688, 067 .58 1 , 964 , 1 93.1 3

应收利息

- -

应付职工薪酬

4, 582, 1 95.32 4 , 946, 762.74

应收股利

- -

应交税费

4, 899, 863.21 6 , 27 1 , 629.51

其他应收款

229, 423, 661 .95 20 1 , 275, 237 .09

应付利息

552, 788.85 575, 1 33.05

存货

51 , 049, 830 .73 59, 802, 7 1 1 .46

应付股利

-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1 4 1 , 1 62, 038.74 64 , 835, 678.75

其他流动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

流动资产合计

452, 402, 887 .82 439, 087 , 885.7 1

其他流动负债

-

流动负债合计

566, 874 , 825.1 8 579, 790 , 226.00

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负债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借款

-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 -

长期股权投资

632, 479, 4 1 2.06 632, 479, 4 1 2.06

专项应付款

70 , 642, 91 1 .52 70 , 642, 91 1 .52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 -

固定资产

1 59 , 253, 1 59.96 1 67 , 741 , 555.61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在建工程

21 2, 1 98.43 200 , 000 .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 07 1 , 334 .49 99, 1 68, 884.64

工程物资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 65 , 7 1 4 , 246.0 1 1 69, 81 1 , 796.1 6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732, 589, 07 1 .1 9 749, 602, 022.1 6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

：

- -

无形资产

22, 20 1 , 025.58 21 , 394 , 931 .61

实收资本

390 , 000 , 000 .00 390 , 000 , 000 .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 -

商誉 减

：

库存股

- -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30 , 957 , 667 .29 30 , 957 , 667 .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 , 4 1 5 , 050 .82 1 , 1 1 6 , 020 .72

未分配利润

1 1 4 , 4 1 6 , 996.1 9 91 , 460 , 1 1 6 .2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 5 , 560 , 846.85 822, 931 , 920 .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5, 374 , 663.48 51 2, 4 1 7 , 783.55

资产总计

1 , 267 , 963, 734.67 1 , 262, 0 1 9 , 805.7 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1 , 267 , 963, 734.67 1 , 262, 0 1 9 , 805.7 1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20 1 4

年

1 - 9

月

20 1 3

年

1 - 9

月

一

、

营业收入

31 3 , 1 64 , 639.82 31 3 , 004 , 0 1 6 .51

减

：

营业成本

21 0 , 235, 720 .32 21 9 , 1 66 , 1 02.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 , 7 1 4 , 825.1 5 1 , 57 1 , 238.59

销售费用

24, 608, 270 .1 7 23, 476, 1 98.28

管理费用

35, 223, 348.4 1 32, 576, 695.63

财务费用

1 9 , 1 93 , 1 39.98 1 4 , 641 , 1 68.88

资产减值损失

2, 091 , 843.45 1 , 449, 836.62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50 , 000 , 000 .00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填列

）

20 , 097 , 492.34 70 , 1 22, 776.05

加

：

营业外收入

5, 907 , 839.1 5 4 , 21 2, 524.48

减

：

营业外支出

888.32 51 1 , 1 20 .00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26, 004 , 443.1 7 73, 824 , 1 80 .53

减

：

所得税费用

3, 047 , 563.24 3, 274 , 244.68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22, 956, 879.93 70 , 549, 935.85

五

、

其他综合收益

六

、

综合收益总额

22, 956, 879.93 70 , 549, 935.85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

：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20 1 4

年

1 - 9

月 项目

20 1 4

年

1 - 9

月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 850 , 561 .98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61 , 645, 497 .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 , 924 , 444.43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现金流入小计

263, 569, 941 .43

现金流出小计

5, 850 , 561 .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5 , 1 74 , 008.40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0 , 730 , 503.70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3, 397 , 342.52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 81 8 , 1 09.54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44, 000 , 000 .00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 3 , 780 , 453.7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6, 093, 1 24 .00

现金流出小计

273, 726, 409.51

现金流入小计

31 0 , 093, 1 24 .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 0 , 1 56 , 468.08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72, 800 , 000 .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1 5 , 626, 550 .38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

、

利润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943, 396.22

取得投资收益所到的现金

-

现金流出小计

289, 369, 946.6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1 45.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 , 723, 1 77 .4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76, 408.58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 392, 700 .92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 0 , 604 , 651 .25

现金流入小计

676, 553.58

六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

1 5 , 997 , 352.1 7

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二○一四年十一月


